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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玻公司”）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5 年度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股

东权益变动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6)第 10061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公允列报是南玻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对后附的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南玻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

“情况表”）执行了有限保证的鉴证业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文）的要求及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2015 年 4 月）规定的资金占用情况汇总格式，

南玻公司编制了上述情况表。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情况表有关的内部

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情况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

及完整性是南玻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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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情况表发表结论。我们根据《中国

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

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我们是否发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情况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财务

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的情况获取保证。在对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对情况表实施了包括核

对、询问、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工作程序。 

 

  根据我们的工作程序，我们没有发现后附由南玻公司编制的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

们审计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

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本报告仅作为南玻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之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市 

2016 年 3 月 23 日 

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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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璟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15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15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15 年度占
用 

资金的利息 

2015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5 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不适用        注(1)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不适用        注(1)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15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15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15 年度往
来 

资金的利息 

2015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5 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不适用        注(1)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33,705 108,325 795 99,637 43,188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24 21,781 - 20,838 1,767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26,643 42,673 268 45,978 23,606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3,978 30,381 214 26,835 7,738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苏州南玻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14 4,989 - 6,303 -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南玻(香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64 472 - 826 1,510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172,927 188,292 1,320 147,329 215,210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42,373 25,860 1,187 27,473 41,947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88,066 134,745 1,078 131,119 92,770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河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22,686 26,908 214 26,458 23,350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43,435 47,873 1,503 35,443 57,368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20,908 23,793 1,017 22,187 23,531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江油南玻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390 52 - 667 8,775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3,508 25,607 - 24,689 4,426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英德鸿盛石英砂加工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966 4,063 - 3,924 2,105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6,496 39,519 - 16,129 29,886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14,477 31,215 - 20,082 25,610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长期应
收款 

13,929 29,831 - 16,472 27,288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794 6,317 - 16,111 -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江苏吴江南玻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90 9,678 - 10,131 2,337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续)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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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南玻新能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7,105 - 5,864 1,241 注(2) 非经营性往来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续)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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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15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15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15 年度往来
资金的利息 

2015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5 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无 无 无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显示器件”)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长期
应收款 

- 9,066 - 22 9,044 注(3) 非经营性往来 

          

总计 - - - 521,073 818,545 7,596 704,517 642,697   

 

注(1)：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注(2)：该款项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构成实质性长期投资的应收款项以及分配给子公司使用的公司债和中期票据融资款(于“长期应收款”科目核算)，和代垫款项(于“其他应收款”

科目核算)。 

注(3)：该款项主要为本公司代联营企业深圳显示器件的子公司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宜昌光电”)代垫资金形成的款项。宜昌光电原为本公司的子公司，于2015年7月，本公

司将宜昌光电转让予深圳显示器件。该等代垫资金在本公司处置宜昌光电的股权之前已经存在，深圳显示器件承诺自股转完成日起一年内归还该等款项。 

 
 
 
 

本表已于2016年3月23日获董事会批准。 

 
 

 

企业负责人: 曾南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罗友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丁九如 




